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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11月 10日向全

体董事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

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6年 11 月 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参与

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刘正军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表决合

法有效。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江西

永清环保余热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相关余热发电专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现根据自身战略需求，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全体股东利益、降低投资风

险、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的运营效率，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和公司余热发电业

务现状，拟将所持江西永清环保余热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余热”）100%

的股权出售给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清集团”）。根据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江西永清环保余热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1194 号）报告，永清余热账面净资产为 3,150.39

万元，其 100%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3,152.41万元，本次交易以其评估值作为

股权对价的依据，即对应人民币为 3,152.41万元。 

同时，拟将公司持有的涉及余热发电相关的 9项专利权转让给永清集团。根

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拟收购资产项目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16 】第 1195 号），上述专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权的评估价值为 266.87万元，本次交易以其评估值作为股权对价的依据，即对

应人民币为 266.87万元。 

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永清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江西永清环保余热发电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及相关余热发电专利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因永清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正军先

生、王峰女士需回避表决。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证券事务代表邹七平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公司

董事会对邹七平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公司拟聘任熊建文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熊

建文先生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其个人简历如下： 

熊建文先生，1984 年 08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2008 年 7 月至

2012 年 10 月在省政府金融办资本营运服务中心任综合文秘，2012 年 11 月加入

本公司证券部，现拟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永清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16年 12月 2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中现场会议于 12 月 2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按照有关规则执行。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2016 年 11月 16

日于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

的《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月 16日 

 




